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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民生文化艺术基金会

组织构架与部门职能
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保证北京民生文化艺术基金会（以下简称：基金

会）工作正常运行，明确各部门工作内容，提升基金会工作效率

与质量，依据基金会《章程》、《理事会工作制度》，制定本组织

构架与部门职能。

第二条 基金会组织机构设置如下：

1、理事会：理事会是基金会最高决策机构，负责基金会的

资金募集、资金运用及社会捐献等重大决策事项。

2、监事：监事列席理事会会议，有建议权，并可对理事会

决议事项提出质询或者建议。

3、秘书处：由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。在理事长领导下，依

照理事会决议开展各项工作。下设财务会计部和项目运营部。

理事会

监事 秘书处

财务会计部 项目运营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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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财务会计部

（一） 财务负责人岗

1、执行国家的财务政策和财务制度，严格遵守纪律；

2、财务做到日清月结，账目清楚，手续完备，真实；

3、财务合规，接受监督做到财物(钱)相符，账账相符；

4、严肃成本核算和账务分析工作，做好预算、决算；

5、遵纪守法不挪用公款，杜绝违法、违纪现象发生；

6、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（二）会计出纳岗

1、按照国家财务法规、基金会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，认真

办理提取和保管现金，完成收付手续和银行结算业务；

2、严格审核审批手续，办理银行存款、取款和转帐结算业

务；登记银行存款日记帐；及时核实银行存款对收单，在月末作

出相应调整，做到银行对帐单相符；

3、登记现金和银行日记帐，做到月结日清，保证帐证相符、

帐款相符、帐帐相符，发现差错及时查清更正；

4、正确编制现金、银行的记帐凭证，及时传递给财务登帐，

同时配合对应收款的清算工作；

5、严格审核报销单据、发票等原始凭证，按照费用报销的

有关规定，办理现金收支付业务；

6、核算薪金发放名册，按时发放职工的工资、奖金，及时、

准确缴纳各种社会统筹保险、公积金等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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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妥善保管财务保险柜以及现金、印章、支票和收据等；

8、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第四条 项目运营部

（一）综合管理岗

1、统筹管理基金会日常行政管理工作，协调各部门，监督

和推进工作计划落实；

2、负责档案文书管理，制定和完善档案文书管理的各项规

章制度，并监督执行；

3、制定基金会薪酬福利管理制度，编制薪酬体系及福利方

案，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并监督实施；

4、负责基金会人员的编制管理，制定人员招聘、培训、使

用及职业发展规划；

5、负责收集各部门的工作信息，联系和维护内外部资源，

拓展业务合作伙伴；

6、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（二）项目管理岗

1、负责筹资计划，编制项目计划书，制定基金会募资计划

和项目方案，报秘书处审核；

2、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，及时检查、跟进、调整、总结项

目实施情况；

3、负责保持与捐赠单位的合作与联系，做好项目沟通和信

息反馈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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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负责保持与受助方的沟通与联系，监督项目合规性，确

保项目执行；

5、负责向上级主管部门提交项目计划方案，以及项目信息、

资料和报告；

6、负责建立健全项目档案管理工作；

7、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（二）宣传策划岗

1、负责策划、宣传基金会公益活动以及文化艺术推广项目；

2、负责组织召募、培训基金会重大社会活动的志愿者队伍；

3、负责跟踪、总结、报导先进典型，开展评比表彰等活动；

4、负责向上级主管单位提供活动的信息、资料及稿件备案；

5、负责网站建设、宣传及维护，配合做好项目的宣传报道；

6、配合基金会其他部室，完成领导交办的工作。

第五条 本组织架构与部门职能自基金会理事会通过之日起

执行。


